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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4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泰格医药            公告编码（2024）030号 

 

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减资及新增回购股份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

 

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 

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分别于2024年3月 28日、2024

年4月30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、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24年第

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和 2024 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注销回购

股份并减少注册资本的议案》：鉴于公司将注销存放于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

7,469,650 股股份，注册资本将发生变动，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

公司的注册资本和股份总数将由于上述事项发生变动：公司股份总数将由872,418,220 股

变动至 864,948,570 股，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872,418,220 元变动至人民币 864,948,570

元。 

公司分别于2024年2月6 日、2024年 4月12日及2024年4月 30日召开的第五届

董事会第四次会议、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、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24年第

一次A股类别股东会议和 2024 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回购公司

股份方案的议案》及《关于调整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》。 

根据股份回购方案，公司计划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或其他法律法

规允许的方式回购部分公司A股股份，用于后续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及注销减少注

册资本。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将不低于人民币 50,000万元，且不超过人民币100,00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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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；回购价格不超过 72 元/股。按照回购金额上限 100,000 万元（含）测算，预计回购

股份数量不低于1,388.8888 万股，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1.59%，占公司当前A 股总股本

的 1.85%；按照回购金额下限 50,000 万元测算，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 694.4444 万

股，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 0.80%，占公司当前A 股总股本的 0.93%。具体回购股份数量

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。本次回购股份实施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

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内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公司债权

人均有权自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，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

务或提供相应担保。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上述要求，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

性，相关债务（义务）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。 

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申报，具体方式如下： 

1、申报时间： 

2024年4月30日至 2024 年6月14日，每日 9:00—17:30； 

2、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：杭州市滨江区聚工路 19 号盛大科技园 A 座 20

楼董事会办公室 

联系人：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

邮政编码：310051 

联系电话：0571-89986795 

电子邮箱：ir@tigermedgrp.com 

3、申报所需材料 

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、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

公司申报债权。债权人为法人的，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、法定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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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人身份证明文件；委托他人申报的，除上述文件外，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
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。 

债权人为自然人的，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；委托他人申报的，

除上述文件外，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。 

4、其它： 

（1）以邮寄方式申报的，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；（2）以邮件方式申报的，

申报日期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，请注明“申报债权”字样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 

 

杭州泰格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


